
附件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自評表
※事業單位使用

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一

、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

目

標

、

方

案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安全衛生政策。 1.雇主簽認之安全衛生政

策。

2.設置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編列系統

管理方案之經費。

1.申請書所列安全衛生組

織及人員經檢查機構

核備之資料。

2.最近二年(含認可申請

當年度)系統管理方案

之預算或決算表。

3.員工參與安全衛生政策之修訂。 1.員工或員工代表參與修

訂安全衛生政策之簽

認紀錄。

進

階

要

項

1.雇主有策略及措施，以落實政策目標。 1.董事長或董事會之關心

或推動安全衛生政策之

策略或方法。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安全衛生政策公開宣達。 1.員工及關係人安全衛生

政策之宣達紀錄。

2.具備與政策一致性之目標或方案。 1.目標或方案訂定制度。

2.最近二年(含認可申請

當年度)目標方案。

進

階

要

項

1.目標或方案之訂定已考慮事業單位之

政策、危害特性、法規查核及風險評估。

1.訂定前項目標或方案之

法規查核依據。

2.訂定前項目標或方案之

風險評估結果。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主管會議或管理會議檢討年度安全衛

生政策、目標、方案之執行。

1.主管會議或管理會議檢

討前項安全衛生政策、

目標、方案之執行紀錄

  。

進

階

要

1.依主管會議或管理會議安全衛生政策

之檢討結果，修正安全衛生政策、目

標、方案。

1.依據主管會議或管理會

議檢討結果，修正安

全衛生政策、目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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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項 案之紀錄。

二

、

危

害

辨

識

、

評

估

及

風

險

控

制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

程序書。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

風險控制程序書。

2.訂有不可接受風險篩選制度。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

風險控制程序書。

3.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等實

施人員應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如風

險評估及安衛法規等）教育訓練。

1.最近一次實施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

之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2.該教育訓練之簽到紀錄

   。

進

階

要

項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涵蓋事

業單位各類危害，如物理、化學、生物等

。

1.事業單位主要活動之

一級單位之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及風險控

制彙整表。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依據程序書執行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

風險控制等。

1.事業單位主要一級單位

全單位之危害辨識、風

險評估及風險控制彙

整表。
2.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及於所

有設備、設施、物料、作業及人員等。

3.篩選不可接受風險。

4.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應用於

作業管制。

1.前項風險控制所產生之

作業標準書。

5.因應不可接受風險作業，訂定工作指

導書或作業準則等。

1.依前項風險控制所訂定

之工作指導書或作業準

則等。

6.工作環境（如組織、製程、設備等）異

動，重新進行評估。

1.組織、製程、設備等工

作環境異動及重新評

估之彙整表。

進

階

要

項

1.風險控制所產生之作業標準書應用於

工作指導。

1.作業標準書之實施辦法

或紀錄。

2.不可接受風險作業之工作指導書或作

業準則等應用於不可接受風險之預防。

1.不可接受風險作業之工

作指導書或作業準則

等之實施辦法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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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應用於

作業監督。

1.前項風險控制作業之監

督管制表（如自動檢查

表及檢查紀錄表）。

2.工作指導書或作業準則應用於不可接

受風險作業之監督。

1.不可接受風險作業之監

督管制表。

進

階

要

項

1.定期檢討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

制應用於作業之監督結果。

1.定期檢討危害辨識、風

險評估及風險控制應用

於作業監督結果之檢討

會議紀錄。

2.定期檢討工作指導書或作業準則應用

於不可接受風險作業之監督結果。

1.定期檢討工作指導書或

作業準則應用於不可接

受風險作業之監督檢討

會議紀錄。

3.依據定期檢討作業監督管制結果，修

正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

1.修正與未修正之事業單

位主要一級單位全單位

之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及風險控制彙整表。

4.依據定期檢討不可接受風險之作業管

制或作業準則的安全衛生監督與量測

機制結果，修正不可接受風險作業之

工作指導書或作業準則等。

1.修正與未修正之不可接

受風險作業之工作指導

書或作業準則等。

三

、

變

更

管

理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變更管理之程序書，並鑑認變更

管理明確之範圍(如引進或修改製程、

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

1.程序書。

（摘錄程序書中左列各

要項相關內容）

2.程序書含變更申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

  估。

3.程序書含變更事項之教育訓練及文件

更新等。

進

階

要

項

1.變更管理範圍包含人員、機械、物料、方

法及環境之變更。

1.依變更管理程序書執行變更管理。 1.最近人員、機械、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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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方法及環境等變更案例

。

2.變更前，有諮詢操作人員、維修人員、

其他支援人員、承攬人及安全衛生委員

會之意見，並有相關紀錄。

3.變更前，依危害辨識風險評估結果，

對相關人員進行告知及訓練。

進

階

要

項

1.變更前，依危害辨識風險評估結果，

對相關文件進行檢討修正。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變更管理案例。 1.最近二年(含認可申請

當年度)變更管理案例

檢討會議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變更管理案例檢討結果修正變更管

理程序書。

1.依前項會議紀錄修正之

變更管理程序書。

四

、

採

購

管

理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採購管理之程序書。 1.程序書。

（摘錄程序書中左列各要

項相關內容）
2.採購管理範圍及於機械、器具、設備、物

料、原料及個人防護具等之採購、租賃

，其契約內容應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

要之職業安全衛生具體規範，並於驗收

、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進

階

要

項

1.針對勞務採購應考慮承包商之安全衛

生績效及規定具體安全衛生規範，不

能僅用價格決定。 

2.程序書有供應商評鑑與續約管理措施。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依採購管理程序書執行。 1.前一年二件採購管理案

例。
2.採購契約內容（含物品及勞務）有符

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職業安全衛生具

體規範。

3.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及監造等

交付承攬或委託，其契約內容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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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訂定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並列

為履約要件。 

4.驗收、使用前，確認採購內容（含物品

及勞務）符合職業安全衛生具體規範。

進

階

要

項

1.執行供應商之評鑑與續約管理。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採購管理案例。 1.最近二年(不含認可申

請當年度)採購管理案

例檢討會議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採購管理案例檢討結果，修正採購

管理程序書。

1.依前項會議紀錄修正之

採購管理程序書。

五

、

承

攬

管

理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承攬管理之程序書。 1.程序書。

（摘錄程序書中左列各要

項相關內容）
2.程序書含承攬人之進出廠管制、職業災

害通報、作業管制與工作許可、教育訓

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

項。

進

階

要

項

1.程序書含承攬商評鑑與續約管理措施。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依承攬管理程序書，執行承攬管理，

並確實執行人員進出廠管制。

1.前一年二件承攬管理案

例。

2.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

、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並確認承攬人已完成適當訓練

。

3.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

作業，設置協議組織並定期召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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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組織會議，以進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並進行工作場所之巡視。

4.要求承攬商訂定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1.承攬商之職業災害防止

計畫。

進

階

要

項

1.執行承攬商評鑑與續約管理。 1.前項所舉兩件承攬管理

案例之承攬商評鑑結

果及續約管理紀錄。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承攬管理案例。 1.最近二年(不含認可申

請當年度)承攬管理案

例檢討會議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承攬管理案例檢討結果修正承攬管

理程序書。

1.依前項會議紀錄修正之

承攬管理程序書。

六

、

危

害

性

化

學

品

評

估

與

管

理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程

序或辦法。

1.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程序或辦法。

2.包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實

施辦法。

3.包含分級管理之規劃或作法。

進

階

要

項

1.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

短暫之作業納入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實

施辦法。

2.包含「有容許濃度標準但非屬監測辦法

」規定應實施監測之危害性化學品分級

管理規劃或作法（如：運用定量推估

模式評估）。

1.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程序或辦法。

（此項若不適用，請於「

已辦理」處填寫「-」，

並檢附不適用之佐證資

料）

（

二

）

基

本

要

1.訂定及執行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1最近二年作業環境監測

計畫及結果。

2.依分級管理之規劃或作法執行。 1.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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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執

行

項 執行結果。

進

階

要

項

1.運用統計工具推論作業環境監測結果

，顯示作業環境實態及勞工暴露狀況。

1.最近五年作業環境監測

結果之推論統計結果。

2.作業環境監測結果運用於工程控制、教

育訓練、防護具選用、風險評估、健康促

進等工作。 

1.最近二年作業環境監測

結果運用於工程控制、

教育訓練、防護具選用

、風險評估、健康促進

等工作之各一件案例。

3.有容許濃度但非屬監測辦法規定應實

施監測之危害性化學品之評估與分級

管理 。

1.有容許濃度但非屬監測

辦法規定之分級管理紀

錄。

（此項若不適用，請於「

已辦理」處填寫「-」，

並檢附不適用之佐證資

料）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其他暴露

評估與分級管理作法是否能反應員工

之暴露狀況。

1.最近一次作業環境監測

結果及其他暴露評估與

分級管理作法之檢討會

議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檢討結果修正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

其他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作法。

1.依前項會議紀錄修正之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暴

露評估與分級管理作法

。

七

、

事

件

通

報

、

事

故

調

查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定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程序書

。

1.程序書。

（摘錄程序書中左列各要

項相關內容）
2.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對象除原事

業單位外，也包含承攬人。

3.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之範圍包括

虛驚事件。

進

階

要

項

1.由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結果修正

管理系統之規劃。

基 1.依程序書執行。 1.前一年二件事故調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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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與

統

計

（

二

）

執

行

本

要

項

例。

2.前項案例之平行展開紀

錄。

2.事故調查指出事件之基本原因及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應採取之措施。

進

階

要

項

1.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結果之平行

展開。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案

例。

1.前一年事件通報、事故

調查與統計結果之檢討

紀錄(含虛驚事件之事

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

計)。

進

階

要

項

1.依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統計案例定期

檢討結果，修正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

統計程序書。

1.依前項檢討紀錄修正之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程

序書、計畫辦法或表單

)。

八

、

職

場

健

康

管

理

及

健

康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定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之制度。 1.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

之制度。

2.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之制度含一般/

特殊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之實施、分級

管理、健康促進訂定相關之規劃。

1.一般/特殊體格檢查與

健康檢查實施規劃。

2.一般/特殊體格檢查與

健康檢查分級管理規

  劃。

3.依據一般/特殊體格檢

查與健康檢查及分級管

理結果訂定之健康促進

計畫(如三高防治計畫

  、健康生活型態、中高

齡勞工保護計畫等)。

3.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之制度含人因危

害預防、職場暴力預防、過勞危害預防、

母性健康危害預防等之計畫。

1.「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

肉骨骼疾病」、「執行職

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

或精神不法侵害」、「輪

班、夜間工作、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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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保

護

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及「母性健康

危害」等預防計畫。

4.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之工作已指定相

關部門/人員執行。

1.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

執行之部門/人員證明

。

2.特約或僱用臨場服務醫

師、僱用護理人員相關

證明。

進

階

要

項

1.訂有選工/配工/復工之相關計畫。 1.選工/配工/復工計畫。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實施一般/特殊體格與健康檢查、分級

管理、健康促進工作。

1.前兩年一般/特殊體格

檢查結果(統計表)。

2.相關健康促進計畫執行

成果。

2.執行人因危害預防、職場暴力預防、過

勞危害預防、母性健康危害預防工作。

1.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預防計畫執行

紀錄。

2.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

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執行紀錄。

3.輪班、夜間工作、長時

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執行

紀錄。

4.母性健康危害預防計畫

執行紀錄。

3.醫護人員定期辦理臨場健康服務。 1.前一年二件臨場健康服

務紀錄。

（此項若不適用，請於「

已辦理」處填寫「-」，

並檢附不適用之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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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進

階

要

項

1.執行選工/配工/復工相關計畫。 1.依據一般體格檢查與健

康檢查結果及醫護人員

臨場健康服務結果執行

選工/配工/復工計畫之

紀錄。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檢討健康檢查、管理與促進執行結果。 1.前兩年健康檢查、管

理與促進執行結果之檢

討紀錄。

2.對於人因危害預防、職場暴力預防、過

勞危害預防、母性健康危害預防工作之

執行進行檢討。

1.前兩年對於人因危害預

防、職場暴力預防、過

勞危害預防、母性健康

危害預防工作之檢討紀

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檢討結果修正一般/特殊體格檢查與

健康檢查之實施、分級管理、健康促進

規劃。

1.前一年依據檢討紀錄修

正之健康檢查實施、分

級管理、健康促進規劃

。

2.依檢討結果修正人因危害預防、職場暴

力預防、過勞危害預防、母性健康危害

預防計畫。

1.前一年依據檢討紀錄修

正之相關計畫。

九

、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

一

）

規

劃

基

本

要

項

1.訂有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 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包

含下列要素：(1)明確辨

識適用之場所或地點、

(2)明確辨識可能發生危

害事件之地點及可能發生

意外緊急事件之本質特性

、(3)明確界定應變組織

各階層人員執掌、(4)明

確訂定指揮作業系統，包

含指揮權移轉等、(5)明

確訂定緊急狀況之處理方

法，包含：通報、人員搶

救、疏散及集合、降低後

果持續擴展、請求支援、

災區再進入、復原等、(6)

2.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內容妥適。

進

階

要

項

1.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含緊急應變演練

或演習績效指標之要求。

2.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將利害相關者之

需求納入考量，如：主管機關、緊急支

援機構、鄰廠、承攬商、訪客、社區民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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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類

別

細 項 內 容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明確規範必要之教育訓練

及應變演練之執行、(7)

明確規範對外發佈予政府

機構、媒體、鄰近事業單

位及社區民眾等有關緊急

狀況訊息之權責及機制、

(8)稽核及定期管理審查

機制)。

（

二

）

執

行

基

本

要

項

1.實施緊急應變程序或辦法。 1.前一年緊急應變計畫。

2.依危害辨識及風險控制結果，並據以

訂出緊急應變計畫。

1.前一年緊急應變計畫。

2.前一年危害辨識、風險

評估結果。

3.依據緊急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 1.最近兩次緊急應變演練

計畫。

4.對於緊急應變相關器材、裝備定期檢點

保養。

1.前一年緊急應變相關器

材、裝備定期檢點保養

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據危害辨識風險評估結果及歷年事

故調查結果訂定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1.最近兩次緊急應變演練

計畫。

2. 利害相關者參與實地演習。 1.最近一次緊急應變演練

計畫及結果。

（

三

）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檢討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1.前一年緊急應變演練計

畫檢討紀錄。

進

階

要

項

1.依據定期檢討緊急應變演練計畫，修

正次年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1.前一年緊急應變演練計

畫檢討紀錄。

2.次年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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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構使用

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一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

目

標

、

績

效

指

標

之

訂

定

基

本

要

項

1.訂有安全衛生政策。 1.董事長簽認之安全衛

生政策。

2.各地區事業單位代表共同參與政策之訂定。 1.地區事業單位代表參

與政策訂定之紀錄。

3.設置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編列系統管理方

案之經費。

1.申請書所列安全衛生

組織及人員經檢查機

構核備之資料。

2.最近二年(含認可申請

當年度)系統管理方案

之預算或決算表。

3.最近二年(含認可申請

當年度)支援地區事業

單位系統管理方案之

預算或決算表。

4.支援地區事業單位系

統管理預算之規定。

4.安全衛生政策公開宣達。 1.員工、地區事業單位及

關係人安全衛生政策

之宣達紀錄。

5.各地區事業單位政策、目標或方案之一致性。 1.各地區事業單位政策、

目標或方案。

6.訂定各地區事業單位系統管理政策、目標、方

案績效指標。

1.各地區事業單位系統

管理政策、目標、方案

績效管理指標。

7.政策、目標、方案績效指標之獎勵規定。 1.政策、目標或方案績效

指標獎勵之規定。

進

階

1.雇主有策略及措施，以落實政策目標。 1.董事長或董事會之關

心或推動安全衛生政

策、目標、方案之策略

或方法。

2.定期召集各地區事業單位檢討績效指標。 1.去年度召集各地區事

業單位檢討政策、目標

、方案績效指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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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要

項

3.定期召開各地區事業單位系統管理會議，檢

討安全衛生政策、目標、方案。

1.去年度召開各地區事

業單位政策、目標、方

案執行之系統管理會

議紀錄。

4.依據安全衛生政策、目標檢討會議結果，修

正各地區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政策、目標、方案

。

1.依據去年度前項會議

紀錄，各地區事業單

位修正之政策、目標、

方案。

5.各地區事業單位政策、目標、方案績效之獎勵

實施。

1.各地區事業單位政策、

目標、方案績效獎勵與

表揚之紀錄。

二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之

引

導

基

本

要

項

1.訂有法規查核程序書，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

循。

1.法規查核程序書。

2.訂有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程序書

，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1.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

風險控制程序書。

2.程序書含地區事業單

位訂定此等程序書之

規定。

3.訂有變更管理、採購管理及承攬管理等程序書

  ，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1.變更管理、採購管理及

承攬管理等程序書。

2.程序書含地區事業單

位訂定此等程序書之

規定。

4.訂有績效量測與監督等程序書，供各地區事

業單位依循。

1.績效量測與監督等程

序書。

2.程序書含地區事業單

位訂定此等程序書之

規定。

5.訂有事件調查、不符合、矯正措施及預防措施

等程序書，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1.事件調查、不符合、矯

正措施及預防措施等

程序書。

2.程序書含地區事業單

位訂定此等程序書之

規定。

6.各地區事業單位（含承攬人）事件通報、事故 1.事件通報、事故調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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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調查與統計（含虛驚事件統計）指導之規定

。

統計程序書。

7.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指導之規定。 1.緊急應變程序書。

進

階

要

項

1.依法規查核結果，訂定政策、目標、方案供

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1.法規查核紀錄。

2.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

循之政策、目標、方案

。

2.總機構管理規定及措施納入地區事業單位之

法規查核。

1.程序書含地區事業單

位訂定此等程序書之

規定。

3.依據地區事業單位共同事業活動之法規鑑別、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結果，訂定計畫、辦法、

作業標準等，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1.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之計畫、辦法、作業標

準等共三種以上。

4.定期執行法規鑑別、風險評估及因應方案等，

並將鑑別結果提供各地區事業單位參考。

1.最近二年（含認可申

請當年度）安全衛生

法規鑑別、因應方案

等結果及提供地區事

業單位紀錄。

2.最近二年（含認可申

請當年度）風險評估

、因應方案等結果及

提供地區事業單位紀

錄。

5.定期召集各地區事業單位代表共同檢討各地

區事業單位危害辨識、風險評估與控制結果。

1.去年度召集各地區事

業單位代表檢討各地

區事業單位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與控制結果

之會議紀錄。

6.彙整各地區事業單位變更管理、採購管理及承

攬管理問題，研擬改善方案，提供各地區事

業單位參考。

1.去年度就各地區事業

單位變更管理、採購管

理及承攬管理等問題

研擬之改善方案。

2.改善方案提供各地區

事業單位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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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項
自 評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於各自評結果欄位打V，並載入佐證資料編號。)

未達成 已辦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名編號

7.彙整各地區事業單位之事件調查、不符合事項

  、矯正措施及預防措施等，研擬改善方案，提

供各地區事業單位參考。

1.去年度就各地區事業

單位事件調查、不符合

事項、矯正措施及預防

措施等問題研擬之改

善方案。

2.改善方案提供各地區

事業單位之紀錄。

8.各地區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改善案例之平行展

  開。

1.去年度各地區事業單

位安全衛生改善案例。

2.去年度優良案例向各

地區事業單位平行展

開之紀錄。

三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之

檢

討

與

改

進

基

本

要

項

1.定期召集各地區事業單位檢討年度安全衛生

政策與目標執行績效。 

1.去年度召集各地區事

業單位召開年度安全

衛生政策與目標執行

績效檢討會議紀錄。

2.定期召集各地區事業單位檢討程序書。 1.去年度召集各地區事

業單位檢討程序書之

紀錄。

3.各地區事業單位程序書之修訂。 1.去年度各地區事業單

位依前項檢討修訂之

程序書。

進

階

要

項

1.定期對各地區事業單位執行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外部稽核。

1.去年度總機構對各地

區事業單位外部稽核

計畫。

2.依據外部稽核計畫實施稽核工作。 1.去年度總機構對地區

事業單位外部稽核報

告。

3.各地區事業單位外部稽核結果之改善追蹤。 1.去年度總機構對各地

區事業單位外部稽核

結果追蹤改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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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申請單位請就事業單位或總機構自評表擇一填寫。
2.申請單位應依現有執行狀況，針對各「自評項目」逐一檢視，於「自評結果」之欄
位以「V」註記，並提供下列格式之「自評結果與佐證資料」各一份，以利認可作業
人員辦理初審作業。

 （1）紙本資料
自評表請置於最前面，之後放置佐證資料。佐證資料放置順序為依據電子檔檔名
編號排序，並於資料上註明電子檔檔名（如下圖所示）。

 （2）電子檔
A.自評表：word格式。
B.佐證資料：PDF格式，電子檔檔名編號方式說明如下：
(A)事業單位：
「大項編號-類別編號-基本或進階要項編號-細項內容編號」，例如：

大項 類別
基本要項（編號為1）
進階要項（編號為2）

細項內容

項目 四、採購管理
（三）檢討與改
進

基本要項 1.定期檢討採購管理案例

編號 4 3 1 1

此項目佐證資料電子檔檔名編號為：4-3-1-1

(B)總機構：
「大項編號-基本或進階要項編號-細項內容編號」，例如：

大項
基本要項（編號為1）
進階要項（編號為2）

細項內容

項目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引
導

基本要項
1.訂有法規查核程序書，
供各地區事業單位依循

編號 2 1 1

此項目佐證資料電子檔檔名編號為：2-1-1

3.申請單位對於「事業單位使用之自評表」第6-1-2-2、6-2-2-3、8-2-1-3等三項若
有不適用之情形，請於「已達成」欄位處填寫「-」，並檢附足以證明不適用之佐證
資料，經初審確為不適用之項目，將排除該項不列入計分。
4.職安署係依申請單位所提出之佐證資料，作為認可審定基準之一。
「基本要項」達成比率計算方式為【（已辦理細項數÷（總細項數-不適用細項數）
）×100％】
「進階要項」達成比率計算方式為【（已辦理細項數÷（總細項數-不適用細項數）
）×100％】

……

1-1-1-2

佐證資料

1-1-1-1

佐證資料

電子檔檔名

……

5-3-1-1

佐證資料

9-3-2-1

佐證資料

自評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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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關訊息公告於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資訊暨申請平台」
(http://osha-performance.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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